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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的通知

（ 征 求 意 见 稿 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，按

照《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》（国办函

〔2021〕47 号）有关要求，进一步强化小微企业危险废物的环境监

管与服务，现就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充分认识试点重要意义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高度重视，

把开展试点作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一项具体环保举措，充分发挥

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政策支持作用，有效打通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

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切实解决小微企业急难愁盼的危险废物收集处理

问题。通过开展试点，推动建立规范有序的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

体系，探索形成一套可推广的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模式,研究完善

危险废物收集单位管理制度，有效防范小微企业危险废物环境风险。

二、因地制宜统筹布局。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，

统筹考虑辖区内小微企业分布情况及危险废物收集能力，合理确定

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单位（以下简称试点单位）数量和布局，

避免能力过剩。试点区域宜选择辖区内副省级城市和其他条件较好

的地市。

三、合理确定试点单位条件和服务对象。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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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依据危险废物相关法规标准，按照高标准、可持续的原则，明确

试点单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、环境管理与技术要求及试点期限。原

则上应将辖区内危险废物年产生总量 10 吨以下的小微企业作为试点

单位服务的重点，同时兼顾机关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和学校等单位

及社会源。鼓励依托小微企业集中的工业园区开展试点。引导和支

持具有危险废物收集经验、具备专业技术能力、社会责任感强的单

位开展试点。

四、明确试点单位责任。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和试点地区的市

级生态环境部门应指导督促试点单位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相关环境保

护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。试点单位应依法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，

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，通过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如实申报

试点过程的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和转移等情况，并运行危险废物电

子转移联单；按照规定的服务地域范围和收集废物类别，及时收集

转运小微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，并将所收集的危险废物及时转运至

持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集中利用处置单位。鼓励试点单位

采用信息化手段记录所收集危险废物的种类、来源、数量、贮存和

去向等信息，实现所收集危险废物的信息化追溯。鼓励试点单位为

小微企业提供危险废物管理方面的延伸服务，推动小微企业提升危

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水平。

五、强化环境监督管理。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和试点地区的市

级生态环境部门应依法加强对试点单位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转移

等过程的环境监管，将试点单位作为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

重点，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转移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等环境违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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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。建立试点单位退出机制，违反试点要求、存在重大环境违法问

题或试点期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，应取消试点资格。

六、加强技术帮扶和协调沟通。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和试点地

区的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对试点单位开展危险废物管理相关培训。

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试点技术帮扶组，组织现场学习交流，及时

指导或帮助试点单位和小微企业解决危险废物收集相关技术问题。

加强与交通运输、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，对试点单位的

危险废物转移、贮存等方面给予支持与指导，并告知试点单位自觉

接受交通运输、安全生产和消防等相关部门监管。

七、做好宣传和公众监督。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和试点地区的市

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对试点的宣传，充分利用网络、广播、电视、

报刊等新闻媒体，广泛宣传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的相关政策，力争试点

范围内小微企业全覆盖。通过政府网站公布本地区全部试点单位名称、

地址、联系方式及每个试点单位服务地域范围等信息，并通报同级交

通运输、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。建立有奖举报机制，鼓励公众对非法

收集、处置危险废物等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。

生态环境部将对各地试点进行调研指导、技术帮扶与评估，宣传好

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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